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bookmark: _RB5RBXEBX0X85_PETLLetterBottomLine]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及驻县各单位：
为切实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工作，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规范性、准确性和时效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3号）和《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45 号），现拟对以下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自本文印发之日起三十日后不再施行。
附件：拟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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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字号
	责任部门

	1
	《湖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口县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攻坚方案〉的通知》
	湖府字〔2023〕30号
	县科技金融局/政府办金融办

	2
	《湖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推广2024年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浔保”）〉的通知》
	湖府办字〔2024〕10号
	县医保局

	3
	《湖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口县支持数字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
	县数字经济办/政府办大数据中心

	4
	《湖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湖口县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湖府办字〔2021〕22号
	县住建局

	5
	《关于印发〈湖口县政府投资工程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办法〉的通知》
	湖府办发〔2020〕45号
	县人社局

	[bookmark: _GoBack]6
	《湖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湖口县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攻坚方案〉的通知》
	湖府办字〔2024〕19号
	县科技金融局/政府办金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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